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文件
沪崇财金〔2019〕3号
关于同意上海崇明瀛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
股权转让的批复
上海崇明瀛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关于变更股权转让的申请书及相关申报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调整本市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性担保机构部分变更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》（沪金融办〔2013〕225号）、《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印发<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、变更申请受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沪金融办〔2015〕135号）规定，经审核，现对你公司申请股权变更批复如下：
同意你公司主发起人之一“上海明昕电力器材设备有限公司”将其持有的上海崇明瀛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5%股权转让给主发起人“上海瀛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”。股权转让后，主发起人“上海瀛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”持股比例80%。
请你公司在收到批复后三个月内至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。
特此批复。
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2019年7月15日

抄送：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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